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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校園傳染病防治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中華民國 91年 2月 6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5070號公布之「學校衛生法」

十三條辦理。 

二、中華民國 92年 9月 2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20127426A號令訂定發布「學校衛生法施行細

則」第九條第一款辦理 

    三、中華民國 98年 1月 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288181號令修正公布「傳染病防治法」 

    第十條辦理 

四、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中華民國 97年 2月 5日修訂之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辦理。 

貳、目的 

     校園師生眾多，疾病很容易因彼此接觸密切而互相傳染；若未加以適當控制，很容易釀成大

流行，甚至將病源體帶回家，進而波及社區，增加社會成本。因此學校除平時著重衛教宣導，一旦

發現有疾病個案數異常增加且有流行之虞時，應立即啟動校園傳染病防治系統，通報衛生單位防疫

人員即時妥適處理及採取必要防疫措施，以防止傳染病蔓延。 

參、校園傳染病防治 

    一、加強環境衛生管理 

    改善環境衛生切斷傳染途徑，消除諸多病媒減少傳染源，預防傳染病發生，例如：登革熱、痢

疾等。 

1、 安全的給水設備 

2、 健全的洗手設備 

3、 流暢的排水設備 

4、 完善的垃圾分類處理 

5、 符合衛生條件的廁所 

6、 良好的通風及採光設備 

7、 嚴密且衛生的廚房、餐飲設備與監控 

8、 符合衛生安全之實習廠房 

  二、預防直接傳染 

     1、早期發現個案，儘早隔離，儘早治療 

本計畫經 101年 1月 3日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經 108年 11月 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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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的察覺：隨時教育家長，若發現子女有異狀時，應立即送醫診治，必要時遵從醫

囑暫停到校上課，以減少同儕間傳染機會。 

（2） 師長的觀察：導師、教官、任課教師與學生間關係最為密切，與學生接觸時，若發現

學生有異狀或可疑病徵時，應立即通知健康中心尋求照護，必要時通知家長送醫診

治。 

（3） 護理師、護理教師的警覺性：一旦發現罹病學生案例數或病徵相似之人數有異常增加

時，應提高警覺密切監控，必要時報告校方，啟動校園傳染病處理流程（附表一），

採取緊急防治措施，避免疫情蔓延。 

     2、傳染病報告 

        當校園發生傳染病且有人、時、地關聯性，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虞時，健康中

心應即時以電話或填寫「學校疑似傳染病群聚速報單」（附件一）通知台中市衛生局。 

     3、輔導病生居家休養治療 

（1） 針對疑似罹患傳染病之學生，學校應與病生家長溝通並勸導病生隔離住院治療或在家

休養，隔離期限遵行主治醫師及台中市衛生局疾病管制課建議所罹患傳染病的種類

而定。 

（2） 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並密切合作，協助病生早日痊癒。 

（3） 協助病生提供課堂筆記、錄音..等各項隔離期間的自學方式。 

（4） 病生心理支持及輔導。 

（5） 健康中心應實施個案管理，加強個案健康照護。 

     4、接觸者的檢疫 

      病生經確定診斷後，配合台中市衛生局疾病管制課實施接觸者各項的檢疫工作。 

     5、學生出缺席調查 

      傳染病流行期間，對於請病假或不明原因缺課的學生，應加以調查確定病情。 

     6、返校復課 

      返校復課學生應持有主治醫師診斷證明書，送健康中心彙整無誤後，病生即可返校復課。 

  三、實施衛生教育 

1、 利用護理課程，傳授各項預防保健知能。如傳染病防治、健康體能、健康飲食、自我

管理健康行為等之教學活動。 

2、 導師宣導班級重視自我健康管理行為、培養良好衛生及健康習慣、適度運動、正常作

息、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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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定期舉辦相關議題之專題演講、利用集會時加強宣導。 

4、 健康中心隨機實施個案或小團體之衛生教育，以達預防重於治療。 

肆、符合通報台中市衛生局條件 

    一、通報症狀 

通報項目  通報定義  

類流感 

急性呼吸道感染且具有下列症狀：  

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
0

C）及呼吸道感染。 

2.且有肌肉酸痛或頭痛或極度厭倦感。  

手足口病 

或疱疹性咽峽炎 

手足口病：口、手掌、腳掌及或膝蓋、臀部出現小水泡或紅疹。  

疱疹性咽峽炎：發燒且咽部出現小水泡或潰瘍。 

腹瀉 

每日腹瀉三次以上，且合併下列任何一項以上： 

1.嘔吐               2.發燒 

3.黏液狀或血絲       4.水瀉 

發燒 
發燒（耳溫≥38

0

C）且未有上述「類流感」、「手足口病或疱疹性咽

峽炎」、「腹瀉」等疾病或症狀 

紅眼症 

眼睛刺痛、灼熱、怕光、易流淚、異物感、霧視；眼結膜呈鮮紅色，

有時會有結膜下出血；眼睛產生大量黏性分泌物；有時耳前淋巴結腫

大、壓痛 

其他 
上述「類流感」、「手足口病或疱疹性咽峽炎」、「腹瀉」、「發燒」、

「紅眼症」五種項目外之特殊傳染病。  

 備註：將視疫情狀況隨時調整通報項目。 

    二、通報處理流程  

     1、健康中心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電話或填寫學校疑似傳染病群聚速報單通報台中市衛生局。 

     2、配合轄區衛生局及教育局進行個案就醫、檢體採集及消毒等相關防疫措施。  

     3、師生員工若出現符合「上述通報症狀之群聚事件」時，應暫停上課（上班）並就醫， 請

假日數則宜參考醫師建議。 

伍、傳染病群聚緊急會議原則： 

    一、如為流感疫情同一班級感染人數達 3人以上，或其他傳染病疫情全班感染人數達 1/5人以

上，由衛生組召開、校長主持傳染病群聚緊急會議討論是否全班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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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傳染病群聚緊急會議成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教學組長、科主任、導師、護

理師、衛生組組長、生輔組長、班級家長代表 2名）。 

     三、成員分工 

         1.衛生組準備相關會議資料聯絡行政同仁。 

         2.導師負責協助聯絡班級代表及匯整班級家長意見，並於會議後通知家長會議決議。 

         3.如決議停課時由教學組排定補課時間並發佈停課公告。 

         4.如決議停課時由健康中心印製及發出個人自主健康管理紀錄表。(附件二) 

         5.如決議停課時由護理師入班衛教宣導及負責個人自主健康管理紀錄表異常學生進行調 

           查。 

         6.如決議停課由導師派班級學生進行全班消毒、協助通知家長該班停課訊息、集合整班 

           帶出校園、返校後協助回收個人狀況自主管理單交至健康中心。 

         7.如決議停課時，該班學生視為公假並由學務處協助登錄。 

 

陸、傳染病防治處理小組分工及職責 

職   稱           分      工      職      責 

校   長 統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學務主任 

1、 協助統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2、 學校人員支援調派 

3、 學校對外發言人 

主任教官 

1、 協助統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2、 校園秩序維護 

3、 代理學務主任 

衛保組長 

1、 加強環境衛生管理 

2、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生輔組長 
1、 管理學生出缺席狀況 

2、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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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循校安系統陳報教育主管機關 

教    官 

1、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2、 與家長聯繫、後續追蹤輔導 

導    師 

1、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2、 與家長聯繫、後續追蹤輔導 

健康護理 

教師 

1、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2、 實施衛生教育 

護 理 師 

1、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2、 傳染病各項資訊傳達及宣教 

3、 實施衛生教育 

4、 通報衛生單位 

5、 聯繫醫療、衛生單位 

教務主任 

1、 協助安排調代課事宜與停、復課期程及補救校學 

2、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人事主任 管理教職員工出缺席狀況 

總務主任 

1、 加強環境衛生管理 

2、 校園空間消毒，廢料運送。 

3、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輔導主任 

1、 執行校園傳染病防治之各項工作 

2、 心理復健與後續輔導 

柒、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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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傳染病處理作業流程 

 

 

 

 

 

 

 

 

 

 

 

 

 

 

 

 

 

 

 

 

學生生病 

疑似法定傳染病 

或特殊傳染病 

通知護理師 

若為群聚事件則需

24 小時內電話或填

寫「學校疑似傳染病

群聚速報單」 

通知當地衛

生局 

衛生局進

行調查及

後續處理 

群聚事件 

結案 

通知護理師 

24 小時內電話或

填寫「學校疑似傳

染病群聚速報單」 

通知當地衛生

局、教育局、疾管

局分局 

衛生局進

行調查及

後續處理 

是 

是 

否 

否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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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傳染病速報單 

通報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請以 0-23時表示） 

班級：         年       班出現症狀共          人 

班級：         年       班出現症狀共          人 

班級：         年       班出現症狀共          人 

主要症狀： 

□發燒（     ）人，□咳嗽（     ）人，□腹瀉（     ）人，□嘔  吐（     ）人，  

□紅疹（     ）人，□水疱（     ）人，□頭痛（     ）人，□喉嚨痛（     ）人， 

其他（請註明）： 

  

  

事件描述： 

  

  

就診醫院名稱：            縣（市）               醫院  

就醫人數：          人  

住院人數：          人 

目前處理情形：  

 

 

衛生組長：            敬會相關單位：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一 



8 
 

國立興大附農流感個案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記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                  住家: 

個案主述: 

 

 

 

 
因您曾與流感之極可能或確定病例有過接觸，為防範流感之傳染，並保障您自己及親友的健康，請

在 5 日內，確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一、 儘量於家中作息與活動，有需要外出時應戴口罩。家人可照常上學、上班，除非自主管理者

發病，否則沒有行為上的限制。 

二、 應確實作到：勤洗手、遵守咳嗽禮節及呼吸道衛生、維持居家環境的清潔與通風、避免不必

要的探病及出入公共場所。若不得以的情況下需外出，請務必配戴口罩與保持雙手乾淨，養

成勤洗手之習慣。 

三、 於自主健康管理的 5 日內，每日早/晚各量體溫一次、詳實記錄體溫及活動史(如下列表格)，

於自主健康管理的 5-7日內，自行注意健康狀況，若有發燒( ≥ 38˚C )、咳嗽等類流感症狀，

請立即戴上口罩，立即就醫。就醫時，並應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四、 經醫師診斷有發燒與確定為流感個案主動通報校內與告知導師。 
通報窗口 上班時間：健康中心 04-22810010轉 320  

              下班時間：教官室專線 04-22810300 

五、 無確實遵守各項自主健康管理規定，將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依同法第七

十條處新臺幣 3,000 至 15,000 元不等罰鍰，得連續處罰。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疑問，可撥台

中市衛生局諮詢專線 04-25265394 。或轄區衛生局(所)。 

 

 
 

 日期 上午 下午 健康狀況            自我健康紀錄 

1   / ____度 ____度   

2   / ____度 ____度   

3   / ____度 ____度   

4   / ____度 ____度   

5   / ____度 ____度   

 

                                                        學務處衛生組健康中心  製  

附件二 


